
灌环发〔2013〕12号

关于成立灌南县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

工作小组的通知
局机关各科室，各相关单位：

为了做好我县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工作，确保创建工作顺利开展，根据市环保局《连云港市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实施意见》文件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成立灌南县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工作小组，具体负责创建工作的组织计划和实施，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 长：朱建文

成  员：刘　强 　　孙　逊　　井　涛　　李  烜

     戴  青     石  霞    黄鹤翔    钱  敏

孙青科　　 张　娟　　封甜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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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灌南县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

根据环保部《全国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标准》（环发〔2011〕97号）、省环保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12〕257号）及市环保局《连云港市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及工作安排，结合我县环境监察工作实际，制定灌南县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国家、省、市环境管理要求为指导，紧紧围绕我县现阶段环保中心工作和环境监察队伍建设情况，力争通过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创建，努力提高环境监察水平，不断增强环境监察的综合实力和整体效能，努力做到文明执法、规范执法，开创我县环境监察工作标准化运行新局面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我县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为：2013年底前，达全国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标准二级以上标准；2015年底前，标准化建设达到一级标准。

通过创建达标验收，能够使我县环境监察机构的人员规模、执法装备满足工作的基本需求，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，强化执法力度，规范执法行为和力度，执法效能和效率得到明显提高。

三、建设要求

通过标准化建设，理顺管理职能和体制，提高人员素质，完善装备配置，规范现场执法行为，提高快速反应能力；实现机构名称、执法范围、操作程序、执法文书、行为规范、廉政要求的统一，造就一支精干、高效、廉洁、文明的执法队伍。

（一）明确工作职能

按照《环境监察办法》（环保部令第21号）规定的各项职能，大力加强环境保护现场执法监督，做好污染防治设施运转情况、污染物排放情况、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的现场监督检查；认真查处环境违法行为；积极开展环境举报、投诉查处工作，认真调处污染纠纷和污染事故；做好排污申报登记，依法、全面、足额征收排污费；密切配合环保中心工作，努力完成各项环境监察任务。

（二）人员配备要求

1、积极争取机构编制部门做好环境监察机构参公和人员增编工作，实现环境监察机构参公管理、人员不少于20人、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安排。

2、把好进人关：按照《环境监察办法》（环保部令第21号）要求，录用环境监察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的有关规定。新录用人员的学历必须达到大学本科以上水平，新进入人员必须通过环境监察岗位培训，取得上岗培训合格证书。

3、提高人员素质：环境监察人员应熟悉环境监察业务，掌握环境法律法规知识，具有一定的组织和独立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。在职环境监察人员每5年接受一次省环保厅组织的环境监察岗位培训，监察局主要负责人应当参加环保部组织的岗位培训。

环境监察人员培训率、持证上岗率均要达到100%。环境监察人员参加培训的情况，作为环境监察人员考核、任职的主要依据。

（三）运行管理机制

灌南县环境监察局是在县环保局领导下，依法对辖区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履行环保法律、法规，执行环境保护各项政策、标准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、检查、处理的专职机构，承担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能中现场监督执法的任务。

运行机制以块为主，条块结合。我县环境监察机构受县环保局领导，行使现场执法权，业务上受市级环境监察机构的指导和稽查。

（四）执法装备建设

按照承担的任务和标准化建设标准配备交通工具、现场取证设备、通讯工具、办公设备和信息化设备。2014年底前，我局将实现统一制服、着装上岗，按照每车1套配备移动执法工具箱或手执PDA每人1台。
（五）业务用房建设

按照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标准配备业务用房，其中2013年底前确保人均办公用房不少于10m2、执法接待室不低于60 m2，取证设备间、样品室、档案室等专业用房按照规定要求建设、配备到位。

（六）强化内部管理

1、实行环境监察局长负责制，局长全面负责行政和业务工作。

2、严格贯彻执行《环境监察办法》（环保部令第21号），建立健全环境监察工作制度，规范执行环境监察工作程序，确保程序完整合理，操作简单实用，执行规范有序。

3、按照省环境监察局《关于建立全省环境监察工作月度分析报告制度的通知》（苏环监局〔2009〕7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全省环境监察政务信息的通知》（苏环监局〔2010〕6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切实做好环境监察政务信息报送工作。

4、实行政务公开制度。环境监察机构必须做到“环境监察五公开”即公开办事机构和人员身份；公开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；公开排污收费标准；公开行政处罚情况；公开举报电话的投诉部门。并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公布栏、触摸屏、互联网等适宜的方式公开。

5、加强环境监察人员的思想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。按照环境监察人员行为规范要求，坚持“爱岗敬业、廉政务实、依法行政、为民造福”作风，培植以“奉献”精神为核心的职业道德，加强业务培训，全面提高环境监察员综合素质。

6、建立并规范各种管理制度，定期召开工作例会，每星期应坚持一次政治学习或业务学习。建立健全值班、考勤、请假、报告制度，实施考核奖惩等岗位责任制，统一规执法档案、办公室管理制度。

四、实施方法步骤

根据省环保厅统一部署，采取统一规划、分步实施，按级负责、落实责任、加强监督、严格考核等方法措施结合市局制定的《连云港市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实施意见》，我县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具体分四个阶段进行：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2012年12月）

1、成立县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。领导小组由薛菊局长任组长，徐华楼、朱建文、王祥生任副组长，各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，全面负责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工作。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创建工作的组织计划和实施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（2013年1月—2015年6月）

1、提高环境监察人员持证上岗率。加强环境监察人员业务培训，到2013年底前，实现环境监察局执法人员培训率、持证上岗率均达100%。

3、建立、健全《环境监察工作制度》、《环境监察工作程序》、《环境监察政务公开制度》、《环境监察报告制度》和《环境监察机构内部管理制度》，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，提升执法效能。

4、加强执法装备建设，积极做好与财政部门的沟通、协调工作，保证执法装备购置经费落到实处。2013年底前，环境监察局执法装备达到二级标准；2015年底前，环境监察局执法装备达到一级标准。

5、加强业务用房建设，按照一级标准配备办公用房、执法接待室、取证设备间、样品室、档案室、排污申报受理厅等业务用房，确保满足环境监察工作需要。

（三）验收阶段（2013年11月—2015年12月）

1、申报我县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等级，对照《全国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标准》进行自查，并针对差距积极进行完善。

2、2013年11月—12月，向市环保局申请对我县环境监察机构进行二级达标验收。

4、2015年7月，向市环保局申请进行一级达标预验收。（四）巩固提高阶段（2016年起）
根据验收达标情况，完善和巩固已有成果，按照环境管理的要求，在环境监察机构建设中推行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


